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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北 省 民 政 厅
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 文件

冀民 〔２０２１〕３６号

河北省民政厅　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
关于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

“跨省通办”工作的通知

各市 （含定州、辛集市）民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，雄安新区公

共服务局、党群工作部：

按照 《民政部办公厅 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全面开展残疾人

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“跨省通办”的通知》 （民办发 〔２０２１〕

２号）要求，自 ４月 １５日起，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

人护理补贴 （以下简称 “残疾人两项补贴”）资格认定申请 “跨

省通办”在全国范围内试运行，４月 ２２日起正式全面实施。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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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“跨省通办”在我省顺利推

行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规范办理程序

（一）申请、受理。残疾人两项补贴实行以任意地申请、户

籍地审核、审定及发放的形式办理。自 ４月 ２２日起，申请人申

请残疾人两项补贴，可以向全国范围内任何街道办事处或乡镇人

民政府设立的残疾人两项补贴受理窗口提出，不受户籍地限制。

各地要按照异地代收代办方式，统一使用全国残疾人两项补贴信

息系统 （以下简称 “全国系统”）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定

“跨省通办”申请。受理地要一次性告知申请人所需要提供的材

料，及时将残疾人证和相关证明材料等申请信息录入全国系统，

并在申请材料收齐之日起３个工作日内推送至业务属地 （申请人

户籍所在地）。“跨省通办”受理的残疾人两项补贴申请无需在

村 （居）委会公示，由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 （镇）政府或街道

办事处直接进行补贴资格初审。

（二）审核、发放。申请人户籍所在地乡 （镇）政府或街道

办事处自收到推送材料之日起 ３个工作日内完成补贴资格初审，

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批意见，提交至县 （市、区）残联。县 （市、

区）残联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２个工作日内，借助残疾人证信

息管理系统，完成对申报对象材料的复审工作，符合条件的签署

审核意见，提交至县 （市、区）民政部门审定。县 （市、区）

民政部门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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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工作，符合条件的签署审批意见。业务属地办理结果由全国

系统实时反馈受理地，受理地应在收到办理结果 ３个工作日内，

将办理结果以适当方式通知申请人。享受补贴政策的类型及标准

由业务属地负责解释。补贴资格审定合格的，自递交申请当月起

由业务属地计发补贴。

二、优化服务模式

各地要依托社会救助、社会服务 “一门受理，协同办理”

机制，受理残疾人两项补贴 “跨省通办”业务，简化补贴申请

受理环节，全面落实 “最多跑一次”要求，实现 “马上办、就

近办、一地办”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要建立数据比对和共享机

制，能够通过数据比对和共享获得残疾人证办理情况等权威数据

的，可不要求申请人提供证明材料原件。残疾人两项补贴资格认

定申请 “跨省通办”实施后，受理地不需接收、转寄纸质材料，

受理材料以电子文档形式在全国系统中留存，各地要对申请人提

交的申请材料进行备份，以供查阅。

三、严格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完善政府领导、民政牵头、残

联配合、部门协作、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压实主体责

任，细化工作职责，形成一级抓一级、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。

民政部门要履行主管部门职责，做好补贴资格审定、补贴发放等

工作。残联组织要严格残疾人证发放管理，做好残疾人两项补贴

相关审核、残疾人证信息数据共享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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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强化全国系统应用和管理。各地要加强全国系统的使

用和补贴发放管理，确保系统内数据准确、更新及时，为残疾人

两项补贴 “跨省通办”工作提供数据核验基础，避免因数据错

误或更新延迟产生重复发放补贴等违规行为。省民政厅、省残联

将不定期对全国系统内各地补贴在线申请受理、县区补贴发放进

度、“跨省通办”申请是否及时推送等情况进行检查。

（三）强化业务指导。各地要视情开展残疾人两项补贴 “跨

省通办”受理窗口人员业务培训，提高窗口工作人员政策理解

能力和实际操作水平，强化服务意识，提高工作效能，为残疾人

提供更专业、更优质、更暖心的服务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管理。各地民政部门和残联要加强残疾人两

项补贴 “跨省通办”事中事后监管，落实残疾人两项补贴复核

机制，完善纠错容错机制，对补贴资格认定申请 “跨省通办”

残疾人的残疾状态、纳入低保情况、生存状态等开展定期动态核

查，防止出现监管真空。要建立服务评价机制，将群众对业务办

理的满意程度作为工作考核的重要指标。

（五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各地要在充分考虑残疾人获取信息的

特殊要求和实际困难的基础上，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加强残疾人

两项补贴 “跨省通办”政策宣传，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。要正

确引导社会舆论，让残疾群众对 “跨省通办”事项形成客观、

全面的认知和合理的预期。

各地在推行 “跨省通办”工作中遇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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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及时向省民政厅、省残疾人联合会报告。

省民政厅社会事务处联系人：尹颖

联系电话：０３１１—８８６１５５９５

省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部联系人：王晓岩

联系电话：０３１１—８９６９３６５５

　　　　　　

　　河北省民政厅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

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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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河北省民政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４日印发

—６—


